
第 19 部  

調 查 及 查 訊  

引 言  

1 .  第 19 部 處 理 有 關 調 查 和 查 訊 公 司 事 務 的 事 宜 。 目 前 ，《 公 司 條 例 》

訂 明 下 列 權 力 ：  

( a )  調 查 公 司 事 務 ： 財 政 司 司 長 可 委 任 一 名 具 廣 泛 權 力 的 審 查 員 ，

調 查 某 間 公 司 的 事 務 (第 142 至 151 條 )； 以 及  

( b )  查 閱 簿 冊 及 文 據 ： 在 指 明 的 情 況 下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或 獲 他 授 權 的

人 可 要 求 某 公 司 及 任 何 其 覺 得 正 管 有 該 公 司 簿 冊 及 文 據 的 人

交 出 該 等 文 件 ， 以 及 就 文 件 提 供 解 釋 (第 152A 至 152F 條 )。  

《 公 司 條 例 》亦 訂 明，公 司 可 委 任 審 查 員 調 查 公 司 的 事 務 (第 152 條 )。 

2 .  第 19 部 重 整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第 142 至 152F 條 的 現 有 條 文 ， 並 作 出 一

些 修 訂 。 我 們 參 照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例 》 及 《 財 務 匯 報 局 條 例 》 中 關

於 調 查 方 面 的 最 新 條 文 ， 釐 清 上 述 條 文 ， 使 該 等 條 文 現 代 化 。 查 閱

簿 冊 及 文 據 的 權 力 已 重 新 表 述 為 “ 查 訊 公 司 事 務 ＂ 的 權 力，以 更 適

當 描 述 該 項 權 力 的 性 質 。 這 部 分 亦 賦 予 處 長 新 權 力 ， 可 取 得 文 件 、

紀 錄 及 資 料 ， 以 確 定 曾 否 發 生 任 何 會 構 成 第 15 .7 (7 )條 (有 關 就 申 請

將 公 司 的 註 冊 撤 銷 而 提 供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資 料 1) 或 第 20 .1 (1 )條 (有

關 在 任 何 要 項 上 作 出 具 誤 導 性 、 屬 虛 假 或 具 欺 騙 性 的 陳 述 2)所 述 罪

行 的 行 為 。   

3 .  有 關 對 該 等 權 力 的 需 要 的 背 景 資 料 ， 載 於 諮 詢 文 件 第 四 章 。   

 這 部 分 擬 作 出 的 重 大 改 動 扼 述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加 強 審 查 員 的 調 查 權 力，例 如 要 求 接 受 調 查 人 士 保 存 紀 錄 或 文

件 ， 以 及 以 法 定 聲 明 的 方 式 證 實 陳 述 ；  

( b )  擴 大 接 受 調 查 的 公 司 類 別 ；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 相等於《公司條例》第 291AA(14) 條。 
2  相等於《公司條例》第 349 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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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就 保 密 資 料 及 保 護 告 發 人 方 面 提 供 更 好 的 保 障 ； 以 及  

( d )  賦 予 處 長 新 權 力，可 獲 取 文 件 或 資 料，以 決 定 任 何 行 為 有 否 構

成 《 公 司 條 例 草 案 》 所 訂 的 某 些 罪 行 。    

重 大 改 動  

( a )   加 強 審 查 員 的 調 查 權 力  

背 景  

4 . 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第 142 至 1 5 1 條 的 條 文 ， 處 理 由 財 政 司 司 長 委 任 的 獨

立 審 查 員 對 公 司 事 務 進 行 調 查 的 事 宜。財 政 司 司 長 可 應 公 司 成 員 的

申 請 (第 142 條 )， 或 應 通 過 特 別 決 議 的 公 司 的 申 請 ， 或 按 法 院 的 命

令 3委 任 審 查 員 ， 或 如 涉 及 欺 詐 或 管 理 不 善 的 問 題 ， 可 主 動 委 任 審

查 員 ( 第 143 條 ) 。 根 據 此 等 條 文 委 任 的 審 查 員 獲 賦 予 廣 泛 調 查 權

力 ， 包 括 可 ：  

( a )   要 求 交 出 簿 冊 或 文 件 ；  

( b )  要 求 面 見 有 關 人 士 ， 以 及 在 該 等 人 士 宣 誓 後 進 行 訊 問 ；  

( c )  要 求 獲 提 供 合 理 協 助 ；  

( d )  向 法 院 申 請 懲 罰 沒 有 遵 從 審 查 員 要 求 的 人，猶 如 該 人 犯 了 藐 視

法 庭 罪 一 樣 ； 以 及  

( e )  申 請 搜 查 令 。  

調 查 結 束 後 ， 審 查 員 須 向 財 政 司 司 長 提 交 最 終 報 告 。  

5 . 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例 》 及 《 財 務 匯 報 局 條 例 》 均 載 有 條 文 ， 分 別 賦 權

證 監 會 及 財 務 匯 報 局 進 行 調 查 。 我 們 已 參 考 這 兩 條 條 例 ， 加 強 審 查

員 的 權 力 。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  在這情況下必須作出該項委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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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 

6 .  第 19 .9 (1 ) (b )條 賦 予 審 查 員 一 項 新 權 力 ， 可 要 求 某 人 在 向 審 查 員 交

出 紀 錄 或 文 件 前 將 之 保 存 。  

7 .  第 19 .11 (2 )條 賦 予 審 查 員 一 項 新 權 力 ， 可 要 求 某 人 藉 法 定 聲 明 核 實

給 予 審 查 員 的 任 何 回 答 或 解 釋 。 第 19 .11 (3 )條 賦 予 另 一 項 新 權 力 ，

若 某 人 以 有 關 資 料 並 非 其 所 獲 悉 的 或 並 非 由 其 管 有 的 為 理 由 而 不

給 予 任 何 回 答 ， 審 查 員 可 要 求 該 人 藉 法 定 聲 明 核 實 該 項 理 由 及 事

實 。  

8 .  第 19 .26 條 引 入 不 遵 從 審 查 員 要 求 的 刑 事 制 裁。根 據《 公 司 條 例 》，

任 何 人 不 遵 從 財 政 司 司 長 或 獲 其 授 權 人 士 所 提 出 有 關 查 閱 簿 冊 及

文 據 的 要 求 ， 可 予 以 刑 事 制 裁 ， 但 不 遵 從 審 查 員 的 要 求 則 並 無 制

裁 ， 因 此 這 條 文 處 理 此 欠 妥 之 處 。   

9 .  第 19 .27 條 明 訂 條 文 ， 不 但 容 許 法 庭 懲 罰 沒 有 遵 從 審 查 員 要 求 的

人 ， 猶 如 該 人 犯 了 藐 視 法 庭 罪 一 樣 ， 亦 容 許 法 庭 命 令 該 人 遵 從 審 查

員 的 要 求 。  

( b )   擴 大 可 接 受 調 查 的 公 司 類 別   

背 景  

10 .  目 前 ， 根 據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， 下 述 公 司 可 能 須 接 受 審 查 員 的 調 查 ：  

( a )  在 香 港 組 成 及 註 冊 的 公 司 ；   

( b )  在 香 港 設 有 或 曾 設 有 營 業 地 點 的 公 司，即 使 公 司 是 在 香 港 以 外

地 方 成 立 為 法 團 4。  此 條 文 不 適 用 於 應 公 司 成 員 的 申 請 而 作 出

的 調 查 (第 142 條 )； 以 及   

( c )  與 被 調 查 公 司 有 關 連 的 法 人 團 體 ( 例 如 其 附 屬 公 司 、 控 權 公 司

或 實 質 上 與 被 調 查 公 司 都 是 由 同 一 人 控 制 的 法 人 團 體 )。  

11 .  第 152A 條 所 訂 有 關 查 閱 簿 冊 及 文 據 權 力 的 適 用 範 圍 ， 可 涵 蓋 在 香

港 組 成 及 註 冊 的 公 司 ， 以 及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成 立 為 法 團 、 現 於 或 曾

於 香 港 經 營 業 務 的 公 司 。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4  調查權力須受財政司司長根據第 146A 條訂立的規例所指明的修改及變通所規限。這類規例至今不曾訂

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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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現 時，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成 立 為 法 團 的 公 司 雖 然 並 非 在 香 港 註 冊 或 在

香 港 設 有 營 業 地 點 ， 但 可 在 此 處 進 行 業 務 活 動 (例 如 透 過 互 聯 網 )。

因 此 ， 就 一 般 調 查 而 言 ， 我 們 屬 意 採 用 較 廣 闊 的 範 團 ， 以 涵 蓋 所 有

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成 立 為 法 團 但 在 香 港 營 業 的 公 司。至 於 應 成 員 的 申

請 委 任 審 查 員 ， 亦 應 考 慮 將 這 項 權 利 擴 及 註 冊 非 香 港 公 司 ( 即 根  
據 《 公 司 條 例 草 案 》 第 16 部 註 冊 的 公 司 )的 成 員 。  

建 議  

13 .  第 19 .2 條 訂 明 “ 公 司 ＂ 的 定 義 。 就 應 公 司 成 員 根 據 第 19 .3 (2 )條 提

出 的 申 請 委 任 審 查 員 而 言，該 項 申 請 除 了 可 由 在 香 港 成 立 為 法 團 的

公 司 的 成 員 提 出 外 ， 亦 可 由 註 冊 非 香 港 公 司 的 成 員 提 出 。 在 第 19 .4
條 所 訂 明 的 其 他 情 況 下 委 任 審 查 員，適 用 範 圍 可 涵 蓋 在 香 港 以 外 地

方 成 立 為 法 團 但 在 香 港 營 業 的 公 司 ( 不 論 是 否 在 香 港 設 有 營 業 地 點

或 在 香 港 註 冊 )， 以 及 此 等 公 司 所 屬 集 團 內 的 任 何 其 他 公 司 (不 論 在

何 地 方 成 立 為 法 團 )。  

( c )   制 訂 更 妥 善 的 保 障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資 料 保 密 和 保 障 舉 報 人  

背 景  

14 .  目 前 ，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第 152C 條 就 藉 第 152A 條 (查 閱 簿 冊 及 文 據 )
或 第 152B 條 (執 行 搜 查 令 所 檢 取 的 文 件 )取 得 的 公 司 資 料 或 文 件 的

保 密 訂 定 條 文 。 然 而 ， 該 條 例 沒 有 有 關 審 查 員 所 取 得 資 料 的 保 密 或

法 定 “ 閘 門 ＂ 條 文 。   

15 . 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亦 沒 有 保 護 舉 報 人 身 分 的 條 文 。 此 等 條 文 (例 如 《 財 務

匯 報 局 條 例 》 第 5 2 條 )鼓 勵 有 關 人 士 自 願 提 供 資 料 ， 以 協 助 進 行 調

查 。  

建 議  

16 .  第 19 .43、19 .44 及 19 .45 條 加 強 與 調 查 或 查 訊 公 司 事 務 有 關 的 事 宜

或 據 此 取 得 的 資 料 的 保 密 性 。 條 文 按 照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例 》 第 3 7 8
條 、 《 財 務 匯 報 局 條 例 》 第 51 條 及 《 銀 行 業 條 例 》 第 120 條 的 方

向 訂 立 法 定 制 度 ， 明 確 界 定 此 等 資 料 可 如 何 向 其 他 規 管 當 局 披 露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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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第 19 .47 條 訂 立 條 文，保 障 (豁 免 他 們 無 須 因 披 露 資 料 而 承 擔 法 律 責

任 )自 願 提 供 資 料 以 協 助 調 查 或 查 訊 公 司 事 務 的 人 士。第 19 .48 條 訂

明 在 民 事 、 刑 事 或 審 裁 處 法 律 程 序 中 維 持 舉 報 人 的 身 分 不 被 揭 露 ，

為 舉 報 人 提 供 更 多 保 障 。 此 等 條 文 亦 適 用 於 處 長 可 取 得 文 件 、 紀 錄

及 資 料 的 新 權 力 。  

( d )   賦 予 處 長 可 取 得 文 件 或 資 料 的 新 權 力 ， 以 確 定 曾 否 發 生 構 成《 公 司

條 例 草 案 》 所 訂 某 些 罪 行 的 行 為  

背 景  

18 .  目 前，調 查 某 間 公 司 的 事 務 及 查 閱 公 司 簿 冊 及 文 據 是 由 財 政 司 司 長

提 出 ， 而 非 由 處 長 提 出 。 我 們 會 訂 立 條 文 ， 賦 予 處 長 有 限 度 的 新 權

力，可 取 得 文 件、紀 錄 及 資 料，以 確 定 曾 否 發 生 任 何 會 構 成 第 1 5 . 7 ( 7 )
或 2 0 . 1 ( 1 )條 所 訂 罪 行 的 行 為 。   

19 .  這 些 罪 行 與 在 交 付 公 司 註 冊 處 的 文 件 中 提 供 虛 假 資 料 有 關。訂 立 上

述 條 文 ， 有 助 確 保 公 司 登 記 冊 的 完 整 性 及 向 公 眾 所 公 開 資 料 的 質

素 。 建 議 的 權 力 可 改 善 成 功 檢 控 違 反《 公 司 條 例 草 案 》所 訂 有 關 責

任 的 人 所 需 證 據 的 質 素，從 而 加 強 公 司 註 冊 處 的 執 法 工 作 及 有 助 該

處 處 理 公 眾 投 訴 。   

建 議  

20. 第 19 .36 條 賦 予 處 長 新 權 力 ， 可 要 求 某 人 交 出 紀 錄 或 文 件 ， 複 製 該

等 紀 錄 或 文 件 ， 或 要 求 該 人 就 該 等 紀 錄 或 文 件 提 供 資 料 或 解 釋 。 該

條 亦 載 述 行 使 權 力 時 的 保 障 措 施 。 第 19 .37 條 述 明 處 長 可 將 這 項 權

力 轉 授 任 何 公 職 人 員 。      

21 .  第 19 .38 條 就 沒 有 遵 從 處 長 要 求 的 刑 事 制 裁 訂 定 條 文 。     

其 他 改 動  

對 法 例 的 輕 微 改 善  

22 .  第 19 .1 條 更 新 “ 簿 冊 ＂、“ 文 件 ＂、“ 資 料 ＂ 及 “ 紀 錄 ＂  的 定 義，

以 涵 蓋 電 子 或 其 他 種 類 的 紀 錄 ( 此 定 義 亦 適 用 於 處 長 可 取 得 文 件 、

紀 錄 及 資 料 的 新 權 力 )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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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.  第 19 .3 (4 ) 及 19 .4 (3 )條 明 確 訂 明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委 任 審 查 員 調 查 公 司

事 務 時 ， 須 以 公 眾 利 益 為 依 歸 。 這 規 定 反 映 現 行 的 情 況 ， 即 財 政 司

司 長 只 會 在 涉 及 重 要 或 重 大 公 眾 利 益 時 才 會 委 任 審 查 員 。     

24 .  第 19 .4 (2 ) 條 重 述 現 時 有 關 財 政 司 司 長 可 委 任 審 查 員 的 情 況 的 《 公

司 條 例 》 第 1 4 3 ( 1 ) ( c )條 ， 但 第 143(1 ) ( c ) ( i i i ) 條 (即 某 間 公 司 的 成 員

未 獲 提 供 其 合 理 地 預 期 獲 得 的 一 切 有 關 該 公 司 事 務 的 資 料 ) 則 除

外 。 這 是 因 為 條 例 草 案 內 有 其 他 關 乎 這 種 情 況 的 條 文 ， 例 如 第 19 .3
條 ( 應 成 員 的 申 請 而 委 任 審 查 員 ) 及 第 14 .22 條 ( 法 庭 可 命 令 查 閱 紀

錄 )， 所 以 不 會 重 述 該 條 文 。   

25 .  第 19 .6 至 19 .8 條 明 確 訂 明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可 向 審 查 員 作 出 指 示 、 界

定 審 查 員 的 委 任 條 款 、 限 制 或 擴 大 調 查 範 圍 、 酌 情 決 定 暫 停 調 查 ，

或 終 止 調 查 。   

26 .  第 19 .14 至 19 .17 條 就 審 查 員 的 辭 職 、 財 政 司 司 長 撤 銷 審 查 員 的 委

任 、 更 換 審 查 員 ， 以 及 移 交 審 查 員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取 得 或 製 成 的 文 件

及 資 料 ， 訂 立 明 確 條 文 。  

27 .  第 19 .22 及 19 .23 條 賦 予 財 政 司 司 長 更 大 酌 情 決 定 權 ， 以 阻 止 有 人

過 早 取 覽 送 交 法 庭 存 檔 的 報 告 的 文 本，以 及 決 定 是 否 向 有 關 公 司 或

其 股 東 提 供 報 告 的 文 本 。  

28 .  第 19 .25 條 訂 明 ， 審 查 員 在 其 報 告 所 述 明 對 事 實 的 裁 斷 ， 應 視 為 民

事 法 律 程 序 中 該 事 實 的 證 據 ( 有 別 於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中 “ 意 見 的 證

據 ＂ 5)。  

29 .  第 19 .28 及 19 .35 條 訂 明，審 查 員 或 財 政 司 司 長 或 獲 其 授 權 人 士 (就

查 訊 公 司 事 務 而 言 ) 有 明 確 責 任 通 知 或 提 醒 須 向 審 查 員 提 供 回 答 或

解 釋 或 就 取 得 的 紀 錄 或 文 件 向 財 政 司 司 長 或 獲 其 授 權 人 士 提 供 資

料 或 解 釋 的 人 士，有 關 在 刑 事 法 律 程 序 中 針 對 他 使 用 可 導 致 他 自 己

入 罪 的 證 據 的 限 制 。 第 19 .39 條 訂 明 在 行 使 處 長 的 新 權 力 以 獲 取 有

關 已 取 得 紀 錄 或 文 件 的 資 料 或 解 釋 方 面 的 相 同 責 任 。  

30 .  第 19 .29 條 釐 清 有 關 從 其 他 各 方 追 討 調 查 開 支 的 條 文 。 具 體 而 言 ，

第 19 .29 (8 )條 訂 明 ， 可 追 討 的 費 用 應 包 括 政 府 一 般 員 工 開 支 及 辦 公

室 開 支 ， 以 及 審 查 員 的 保 險 費 用 。  

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5  《公司條例》第 168J 條所述的取消資格令除外，有關裁斷目前已被視為事實的證據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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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.  第 19 .40 條 加 入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例 》 及 《 財 務 匯 報 局 條 例 》 的 相 關

要 點 ， 以 改 善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中 有 關 搜 查 令 的 現 有 條 文 ， 包 括 ： 可 在

正 式 要 求 提 供 文 件 之 前 或 之 後 向 裁 判 官 申 請 搜 查 令；搜 查 令 的 期 限

由 一 個 月 縮 短 至 七 天 ； 移 走 任 何 紀 錄 或 文 件 時 應 發 出 收 據 ； 以 及 搜

查 令 可 發 予 指 明 人 士 或 警 務 人 員 (即 不 只 發 予 警 務 人 員 )。    




